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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109 年第 1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9 年 12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4 時 

二、 地點：行政院第 1 會議室 

三、 主席：龔召集人明鑫、張共同召集人景森、郭共同召集人耀煌 

紀錄：黃麟傑、洪世宗、林虹汝 

四、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詳附件。 

七、 報告事項： 

（一） 前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報告單位：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

室） 

決定： 

1. 本案洽悉。 

2. 有關 108-2-2 會議結論，針對 2025 年後中長期能源供需

規劃一案，請經濟部於本委員會提報辦理情形；至召開

全國能源會議一節，請經濟部檢視整體國內外能源情勢

之變化，必要時啟動相關規劃。 

（二） 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推動辦理情形（報告單位：經濟部） 

決定： 

1. 本案洽悉。 

（三） 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2.0 推動辦理情形（報告單位：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決定： 

1. 本案洽悉。 

2. 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參採委員建議，納入後續辦理。 

（四） 我國溫室氣體減量推動辦理情形（報告單位：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決定： 

1. 本案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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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溫室氣體減量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近期本院能源

及減碳辦公室召開「各部門第二期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

案討論工作坊」，請六大部門主政部會參酌各界意見修

正行動方案，並落實推動。 

3. 有關本院環境保護署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

正草案工作一節，請徵詢六大部門主政部會與社會各界

意見，充分交流溝通，以完備修法之行政程序。 

4. 達成淨零排放需要經濟及社會大幅度轉型，請六大部門

主政部會配合本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啟動淨零排放路

徑評估，對未來的因應措施，應有初步的規劃與想法。 

八、 散會。（下午 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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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109 年第 1次委員會議 

與會委員發言重點（依首次發言順序） 

一、紀委員國鐘 

（一） 有關 108-2-2 會議結論，已召開全國近 50 場次會議，非等

同全國能源會議，建議應持續關注國際與國內之能源情勢，

如有需要應召開全國能源會議。 

（二） 原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主要架構以電網結構（發、輸、

配、用）為主，另有產業及環境建構等，過去以技術導向

電網建構為主，未來智慧電網策略規劃以「解決問題」為

導向，歸納電網系統整合之 7 個重要領域，建議加強說明

智慧電網各階段完成之目標。 

 

二、周委員桂田 

（一） 行政院已經核定「能源轉型白皮書」，按照核定方案，財

政部應於今年底前提出推動能源稅之規劃報告。 

（二） 我國於推動綠色金融的過程中，建議將各政府部門所持有
之碳揭露資料（如內政部的綠建築資料等），進行資料庫

統整及資料連結。而有涉及機密資訊（如企業用電用水資

料等），應設定閱覽權限。 

（三） 金管會於研議金融機構辦理氣候變遷壓力測試之可行性時，

應審慎考量中小企業如何達成壓力測試。 

（四） 本人認同環保署於溫管法修正，提出於行政院設置氣候變
遷會報之組織機制。 

（五） 環保署於推動溫管法修正時，應該跟能源密集產業多溝通，

協助相關產業轉型。 

（六） 淨零排放主要來自國際的壓力，英國承辦COP26會議，希

望我們宣示 2050 年淨零排放的目標，建議推動淨零排放

評估時，應該跟外界多溝通。 

（七） 製造部門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減碳比例太少，應有更積

極的減排目標。 

（八） 能源部門設定 2025 年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 0.388 公斤
CO2e/度，但是減碳不是只有能源部門的事情，其他部門

應有更積極的作為。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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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吳委員心萍 

（一） 針對 108-2-1 會議結論，建議應待環境及社會檢核機制有

實際操作之案例後，再解除列管。 

（二） 有關 108-2-2 會議結論，建議待經濟部提出 2025 年後中長

期能源供需規劃後，再解除列管。 

（三） 就 108-2-6 會議結論，建議未來應規範契約容量 800kW 以
上之用電大戶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請經濟部儘早提出

規劃以及用電大戶的指引操作手冊，本項建議持續列管。 

（四） 針對 108-2-9 會議結論，應持續加強建築節能相關法規，

建議持續列管。 

（五） 針對 107-2-2 會議結論，建議經濟部訂定之公民電廠示範

獎勵辦法有實際申請案例後，再解除列管。 

（六） 有關 107-2-3 會議結論，社區普遍對於公民電廠的認知度

不足，建議文化部持續投入資源宣導，建議本項持續列管。 

 

四、王委員美花（副召集人） 

（一） 有鑑於未來再生能源大量併網，經濟部修訂尖峰時段將從

白天中午時段轉移至下午 6 至 8 點，另在電力系統調度運

轉方式也和過去大不相同；同時台電公司也加強研發能量，

並導入相關國外電力公司經驗，以因應未來整體電力系統

調度運轉。 

（二） 有關即將生效的用電大戶條款及大家所關心未來大量再生

能源併網後，對供電品質的影響，如有需要，經濟部能源

局和台電公司可以一對一與產業溝通與說明。 

（三） 有鑑於整體能源轉型正值最高峰時期，並不適合在此時談

論台電公司分割議題，後續經濟部將依法定期程，報行政

院展延台電公司分割之施行日期。 

（四） 很多國家宣示 2050 年淨零排放的目標，但是尚未有實質

的減碳路徑。 

（五） 台灣用電持續成長，未來還有台商回流，以及半導體、5G

及電動車產業持續發展。 

（六） 經濟部已經大力推動再生能源發展，但是我國國土面積小，

開發成本相對高，綠電開發愈益困難。 

（七） 高科技或是半導體產業的用電大戶，對於減碳的義務或成

本接受度較高；但是傳統產業的用電大戶，毛利率相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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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減碳的成本忍受度較差，經濟部必須在訂定減碳政策

時，要同時兼顧所有產業的發展。 

 

五、許委員芳銘 

（一） 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此議題對於產業界特為重要，考量

未來再生能源大量布建後，對電力系統之影響愈來愈大，

除了政府各部門的努力外，建議對高度敏感（用電大戶）

之產業從業人員，儘可能安排相關議題的教育講習與訓練，

俾利各用戶循序漸進掌握應變措施與規劃。 

（二） 金管會與環保署共同合作委託研究案，參考國際作法，研

究永續金融涵蓋範圍，制定分類標準，為我國推動綠色金

融下階段非常重要之工作。 

（三） 我國於推動綠色金融的過程中，為避免漂綠的情況出現，

建議可先與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的台灣企業永續獎評

鑑單位，以及經濟部工業局綠色工廠標章認證單位合作。 

（四） 針對環保署簡報第 10 頁所提碳定價機制與跨境碳稅，涉

及國家談判與未來產品出口競爭力，建議有關部會應針對

產品生命週期內的碳認定有一標準機制，同時應該跟國際

認證上有接軌的可能。 

 

六、盧委員展南 

（一） 針對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檢核事項中，2020 年與 2030

年自動化饋線下游 5 分鐘內復電事故數比率，達成目標分

別為 25%與 90%，建議為使人民有感，應補充說明復電時

間降低達成目標之程序與措施。 

（二） 2020 年需量反應方案參與量 2,800MW，以今年尖峰負

載 3,800萬瓩之備轉容量率 10%為 3,800 MW，建議補充說

明額外的 1,000MW之功用。 

（三） 電業法規定為確保電力供應之穩定及安全，公用售電業應

備之備用供電容量，請經濟部說明備用供電容量之來源與

應備之條件，另有關計算備用容量與備轉容量，需量反應

之角色與功用為何。 

（四） 電業法修法後 6 至 9 年進行廠網分工，設立公開透明之電

力交易平台及授權訂定電力交易平台，因此為因應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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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發展，促進輔助服務來源之多樣化，包括輔助市場、能

量市場及容量市場，爰擬具「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試

行平台推動辦法」，請經濟部針對法定之監管單位之權責

分工與審認加強說明。 

 

七、陳委員彥豪 

（一） 隨著智慧電網的快速布建，再生能源的占比逐年提高，商

業模式將從一對一逐步轉移至多對多，建議智慧電網之硬

體管理機制面與商業面，應跳脫以往的思考邏輯，建立數

位平台化模式，以協助用戶端快速解決問題點。 

 

八、何委員麗君 

（一） 製造業早在民國 94 年就配合經濟部進行自願性減碳工作，

但是減碳日益困難，成本越來越高，大企業對於減碳的接
受度較高，但很多中小企業有難度。 

（二） 台灣屬於孤島電網，不像歐洲國家間有電網支援（瑞典電

力結構 40%是水力發電、40%是核電），很多國家宣示
2050年淨零排放的目標，但沒有入法。 

（三） 環保必須靠製程技術的提升，未來有負碳技術、儲能利用，

不過投入成本仍然很高。 

 

九、張委員子敬（副召集人） 

（一） 我國宣示淨零排放的目標，不只來自國際壓力，立法委員

也會推出自己的氣候變遷法，直接把 2050 年淨零排放的
目標入法，但我們還是希望穩健減碳。 

（二） 歐盟跨境碳稅將於 2023 年實施，雖然尚未有實施細節，

但是我國的溫管法修正，不能等待到那時候才啟動，這樣
無法協助企業因應。 


